附件1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大型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共享效益考核评价表（样表）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分值
	具体标准
	分项得分
	合计

	组织管理情况（45%）
	制度执行与机制建设
	3
	以科技城科研仪器设施管理联盟发布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科研仪器预约共享平台管理办法（试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大型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大型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共享效益考核与奖励办法（试行）》等文件制度为准则，制定本单位仪器开放共享实施细则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管理、收益分配、将设备共享纳入职工绩效考核和组建专业化技术服务队伍等），1分/项。
	
	

	
	科研仪器共享平台信息完整性
	12
	登记信息有缺项或不准确的，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止。
	
	

	
	宣传与培训工作
	5
	每完成1台/套原值50万元及以上的仪器设备操作手册或培训视频，得0.5分，累计最高得5分。
	
	

	
	结算率
	15
	科研仪器使用费结算率≤50%                  0分
50%＜科研仪器使用费结算率≤70%             2.0分
70%＜科研仪器使用费结算率≤85%             6.0分
85%＜科研仪器使用费结算率≤95%             10.0分
科研仪器使用费结算率＞95%                  15.0分
	
	

	
	运行管理
	10
	[bookmark: _GoBack]发现违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大型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试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大型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共享效益考核与奖励办法（试行）》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科研仪器预约共享平台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的，例如：未通过科研仪器预约共享平台线上预约而直接使用仪器设备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运行及共享服务情况（55%）
	科研仪器共享率
	10
	科研仪器共享率≤75%                        0分
75%＜科研仪器共享率≤80%                   2.5分
80%＜科研仪器共享率≤85%                   5.0分
85%＜科研仪器共享率≤90%                   7.5分
科研仪器共享率＞90%                        10.0分
	
	

	
	科研仪器平均有效使用机时
	20
	根据使用单位平均有效使用机时进行评分：（单位：小时）
平均有效使用机时≤200                      0分
200＜平均有效使用机时≤400                 5分
400＜平均有效使用机时≤600                 10分
600＜平均有效使用机时≤800                 15分
平均有效使用机时＞800                      20分
	
	

	
	科研仪器平均对外服务机时
	10
	根据使用单位对外服务平均有效机时进行评分：（单位：小时）
平均对外服务机时≤100                        0分
100＜平均对外服务机时≤200                   2.5分
200＜平均对外服务机时≤300                   5.0分
300＜平均对外服务机时≤400                   7.5分
平均对外服务机时＞400                        10.0分
	
	

	
	用户满意度
	5
	根据使用单位对用户满意度进行评分，主要参考用户的平均使用评级以及投诉举报等反馈综合评分，具体规则如下：
平均使用评级≤1星                             0分
1星＜平均使用评级≤2星                       1分
2星＜平均使用评级≤3星                       2分
3星＜平均使用评级≤4星                       3分
平均使用评级＞4星                             5分
在此基础上，用户通过12345投诉举报电话、“我爱崖州湾”APP、961961投诉电话等途径反馈关于仪器设备共享的投诉，经核查属实则为有效投诉，每一次有效工单投诉扣0.5分。
	
	

	
	论文、申请专利、标准
	10
	SCI论文1分/篇，其余论文0.5分/篇，以录用时间为准；
授权专利1分/项，以授权公告日为准，申请但未授权专利0.5分/篇，以申请公布日为准；
国际标准10分/个，国家标准8分/个，地方标准6分/个；
只计算以使用单位第一单位的成果。
	
	

	加分项（10%）
	用户培训与技术交流
	5
	联盟单位每组织1次面向外部用户的仪器操作培训（≥20人）或技术交流会（≥50人）加1分，累计最高加5分。
	
	

	
	自购设备开放共享
	5
	联盟单位自行购置单台/套原值10万元及以上的设备，自愿申请并经审核通过纳入共享平台的，每上线1台/套加1分，累计最高加5分。
	
	



